
115 學測 試場注意事項 

**一般考生(非身障生試場)** 

1. 所有的試場，考生在休息時間都可以在教室裡休息。 但每一節考試的預備鈴響前大約 15-

20 分鐘，監試人員會進入試場發卷，這時候，所有的考生都要離開教室，在走廊上等待。 

2. 家長可以在預備鈴響前陪小孩到要考試的教室外，但預備鈴響起，家長就必須要立刻離開

考場，也不可以在走廊或樓梯間逗留。 

3. 家長不可以進教室。除非因突發傷病，考生需他人協助才有辦法進教室者，在經大考中心

同意可提早入場，可在監試人員同意下，協助學生坐定位後立即離開。 

4. 中午休息時間，考生可以在自己的考試座位上休息。考生中午可以在教室休息。但若要用

餐，請至各分區統一開放的考生及陪考生人休息區用餐。 

 

**身障生試場(限試場號碼 1931 開頭者)** 

1. 所有的試場，在休息時間，考生都可以在教室裡休息。 但每一節考試的預備鈴響前大約

15-20 分鐘，監試人員會進入試場發卷，這時候，所有的考生都要離開教室，在走廊上等

待。家長若要陪同，請勿坐在其它考生的座位上。 

2. 家長可以在預備鈴響前陪小孩到要考試的教室外，但預備鈴響起，家長就必須要立刻離開

考場，也不可以在走廊或樓梯間逗留。 

3. 身障生試場的考生，若為肢體障礙類的、有輔具的身障，大考中心有同意提早入場者，家

長可在監試人員的同意下陪同考生入場，考生就定位後，就要立即離開試場。 

4. 肢體障礙(無法自行步行)的考生，請先至大考中心報名網頁下載【身心障礙試場審查結果

通知書】，並於 1/15 前向北科附工總務處申請開車入校。 

5. 考生中午可以在教室休息。但若要用餐，請至各分區統一開放的考生及陪考生人休息區用

餐。若為【肢體障礙或行動不便的考生】，同意家長可陪同學生在教室其它未使用到的空間

一起用餐，但垃圾請自行帶走。 

6. 如果試場規則或其它問題，請洽桃園考區承辦人:03-2118800 轉 3323 王小姐 


